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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判例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诉郭涛劳动债权案 

阅读次数： 682  2006-8-9 15:43:00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诉郭涛劳动债权案 

 

(白联洲) 

      一、首部  

      1、判决书字号： 

      一审判决书：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2006）江阳民初字第486

号民事判决书。 

      二审判决书：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泸民终字第19

4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劳动债权争议。  

      3、诉讼当事人 

      原告（上诉人）：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良，总经理。 

      一、二审诉讼代理人：陈蜀平，四川鸿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被上诉人）：郭涛，女，1962年3月7日出生，汉族，无

业，住成都市高新区紫荆北路38号。 

      一、二审诉讼代理人：周翮，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大山坪法律服务

所法律工作者。 



      第三人（被上诉人）：方军，男，1971年4月11日出生，汉族，

无业，住成都市龙马庙53号。 

      一、二审诉讼代理人：白联洲，男，1953年4月1日出生，汉族，

退休干部，住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江阳西路44号4号楼5单元1号。  

      4、审级：二审。  

      5、审判机关和审判组织 

      一审法院：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独任审判：审判员：徐

建。 

      二审法院：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许玮；审判员：向林江、蒋零玲。  

      6、审结时间 

      一审审结时间：2006年3月20日。 

      二审审结时间：2006年6月23日。 

      二、一审诉辩主张  

      1、原告诉称：被告及第三人曾经是原告聘用的职工，在原告设立

的四川片区从事销售工作。被告负责四川境内南充、遂宁、阆中三地市

的销售业务工作，第三人从事四川销售片区的办公室及后勤工作，为四

川境内各地销售人员提供后勤服务。原告规定，销售人员报销差旅费和

促销费用，需要有经过批准的销售方案和片区负责人的审核签字，然后

凭合法票据报销。四川片区销售人员为了使报销过程简捷方便，自发推

举第三人统一到原告借出款项，再借支给销售人员；销售人员将报销票

据交给第三人统一到原告报销冲抵借款；销售人员再在第三人处冲抵借

款或领取垫支的费用。被告从2000年5月至2001年12月期间，先后多

次将票据交第三人在原告处报销，共计金额177042元。被告声称在第

三人处只领取了98000元，尚有79042元未领取；同时声称曾将53793

元的票据交给了第三人后丢失。为此，被告于2004年12月以债务纠纷

为由向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本案属于劳动争议为由驳回被告的起诉。之后，被告向泸州市劳动争议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员会裁决原告向被告支付已经报销的79

042元，同时还要为被告报销没有合法票据证明的53793元。被告声称

没有领取已经报销的79042元，只有在第三人的行为是代表原告职务行

为的条件下，原告才有支付义务。原告在各销售片区没有设立财务管理

机构，第三人不是原告委任的财务人员。第三人为被告等销售人员办理

报销事务，不是原告的指派或任命，而是被告等销售人员为了报销方便

自发产生的委托。被告声称尚有53793元未报销，除了车身广告费230

0元能证明外，被告既没有合法票据，也没有真实、充分的证据证明确

实发生了所主张金额的费用。根据公司财务管理规定，原告没有义务报

销被告声称的该款项。泸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原告与被告及第三

人之间的劳动争议作出的[2005]泸市劳仲字第146号裁决，没有尊重客

观事实，违背法律规定，应属错误裁决，依法应予纠正，应当不予执

行。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依法判决原告

不再向被告支付79042元差旅费用的义务，不向被告承担没有合法票据

证明的53793元促销费用的报销义务，并由被告承担本案仲裁费用和诉

讼费用。  

      2、被告辩称：被告在原告处从事销售工作以来产生的每一笔差旅

费和促销费（在经销商处产生的），都是将票据交第三人转原告审核后

报销；核销的费用冲抵被告在四川片区的借款后方由被告领取余款。20

00年5月至2001年12月期间，被告将共计金额177042元差旅费票据和

53793元促销费用票据交第三人转原告审核后报销。2001年12月, 被

告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要求原告支付差旅费抵扣被告借款98000元后

的余款79042元和促销费53793元。原告以需要审计四川销售片区借款

及报销款项为由拖至2004年没有支付，随后又以被告的177042元差旅

费全部抵扣四川销售片区的借款，53793元促销费的原始票据因原告的

“经办人员丢失”而拒付。原告拒付差旅费79042元和促销费53793元

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侵害了被告的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给付的法律

责任。泸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原告向被告支付差旅费79042元

和促销费53793元是公正的。原告不执行该裁决，反而提起诉讼，要求

法院判决原告不向被告支付79042元差旅费和53793元促销费的义务，

并由被告承担本案仲裁费用和诉讼费用，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不应获

得法律和法院支持。请求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3、第三人意见：2000年5月至2001年12月，第三人与被告郭涛



同为原告雇佣的员工，同在原告设立的四川销售片区工作。被告郭涛从

事销售工作，第三人从事行政协调和后勤服务工作（为销售人员代办借

款、转交财务报销单据等）。被告郭涛和第三人既是员工、同事，也有

行政协调和后勤服务关系。原告于2002年停止第三人在四川销售片区

工作，于2004年强迫第三人辞职。第三人与原告保持劳动合同关系期

间，被告郭涛没有向第三人和原告提出解决出差费用和促销费用问题，

原告也没有要求第三人承担向郭涛支付79042元差旅费和53793元促销

费的责任。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出差费用和促销费用报销纠纷，是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债权纠纷，与同为劳工的第三人没有法律利害关

系，第三人不应当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原告在与被告的劳动债权

诉讼程序中，肆意创设劳工以“第三人”身份参加劳动债权诉讼的“诉

讼制度”，顽固坚持要求曾是其雇佣的劳工以“第三人”身份参加劳动

债权诉讼，意图由第三人为其承担劳动债权诉讼风险，没有劳动法理和

法律规定，实属违反法律规定的恶意诉讼行为，不应获得法律和法院支

持，应当依法予以驳回。原告的财务管理规定：公司实行一级财务管

理，各销售片区没有财务管理员，不处理财务事项；销售人员履行销售

职责所需资金，由销售片区经理向公司统一借款，销售人员可在片区经

理处借款；销售人员报销出差费用和促销费用，由本人填写报销单据，

报片区经理初审并签注应报销和应抵扣销售借款数额意见，送公司财务

部再审、公司总经理终审核准应报销和应抵扣销售借款数额，销售人员

凭公司财务部通知签字领取抵扣销售借款数额后可以报销的销售费用；

片区经理在公司财务部的借款，由公司财务部核销销售人员应报销和应

抵扣销售借款数额时予以核减、冲抵。被告郭涛2000年5月至2001年1

2月在四川片区从事销售工作期间产生的出差费用和促销费用，共两份

单据：一份单据为出差费用，数额为177042元，注明应抵扣销售借款9

8000元；另一份单据为促销费用，数额为53793元。两份单据都由第

三人代被告郭涛转交给了原告的财务部。出差费用单据有片区经理的初

审意见、原告的财务部再审、原告总经理终审核准意见，没有被告郭涛

领取款项的直接凭证。促销费用单据则根据原告的财务部负责人书面意

见：“由于经办人员原始单据丢失，财务无法核实。” 泸州市劳动争议

仲裁委员会认定被告郭涛应报销的177042元出差费用抵扣了销售借款9

8000元，原告、被告及第三人没有异议；尚有79042元是否由被告郭

涛领取，或第三人领取，或其他人领取，三方有争议，但原告至今未能

出示该款由被告郭涛或第三人领取的证据。原告抵扣被告郭涛的借款98

000元，是原告的单方行为，被告郭涛及第三人没有异议；原告坚持认

为未抵扣的79042元由郭涛或第三人领取的“戏说”，没有证据证明，



被告郭涛和第三人不认可。泸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该“戏说”不

支持，法定证据规则也不支持，只是原告的单相思。 

      三、一审事实和证据 

      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后查明：被告与第三人同系原

告公司聘用的员工。第三人负责原告公司在四川片区销售处办公室协调

及后勤工作，不是财务专职人员。被告从2000年5月在原告泸州老窖股

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从事销售工作，具体从事原告公司四川片区南充、

遂宁、阆中三地市的销售业务工作。差旅费和经销商处所产生的促销费

用，由被告垫支后，在片区委托的第三人方军处报销。至2001年12月

期间，被告将总金额177042元的促销费凭证交第三人方军在原告公司

进行财务报销，但至今被告只领取和冲抵借款98000元，尚余79042元

未领取。另有53793元促销费票据交第三人后，第三人在与原告财务部

门的移交过程中丢失，被告对该笔费用未领取。郭涛于2004年12月以

债务纠纷为由向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

司销售公司申请方军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作出

判决，由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向郭涛支付差旅费79042元和

促销费53793元。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提起上诉，四川省泸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欠付差旅费、促销费争议属于劳动争议，不属于一

般意义的债务纠纷，依法应当先经劳动争议仲裁程序处理为由驳回郭涛

的起诉。之后，郭涛向泸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

员会裁决原告向被告郭涛支付欠付的差旅费79042元，同时还要向被告

支付没有原始单据证明的促销费53793元。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

明： 1、原告出具的郭涛2000年5月至2001年12月的报销明细

帐； 2、郭涛出具的关于促销费用报销报告及费用组成的相关补正材

料； 3、原告、被告、第三人的法庭陈述； 4、泸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

员会[2005]泸市劳仲字第146号裁决书； 5、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

（2005）江阳民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 6、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2005）泸民终字第187号民事裁定书。 

      四、一审判案理由 

      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郭涛作为原告泸州老窖股份有限

公司销售公司的一般销售人员，只能按照公司及片区规定，先在第三人

处借款进行销售活动，然后将销售活动产生的差旅费和促销费报销凭证



交给第三人到原告公司财务处报销。被告郭涛在从事销售工作期间，将

总金额177042元的差旅费凭证交给第三人在原告公司财务部门报销，

领取了98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

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

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

果。”规定，原告不能提供79042元已由被告领取的证据，因此原告主

张已经支付了该笔差旅费用，不向被告承担79042元差旅费用报销义务

的请求不能成立。被告郭涛将53793元促销费票据交第三人后，在财务

凭证移交过程中丢失，其过错不在被告，后果也不应该由被告承担。原

告不能因为票据丢失而否认被告促销事实的存在，从而损害被告的合法

利益。因此，原告主张不向被告承担没有票据证明的53793元促销费用

报销义务的请求不能支持。 

      五、一审定案结论 

      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为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

若干规定》第二条以及相关民事政策的规定，于2006年3月20日作出如

下判决：驳回原告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

理费4207元，其他诉讼费1683元，合计5890元；由原告泸州老窖股

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承担。 

      六、二审情况  

      1、二审诉辩主张 

      一审宣判后，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不服，向四川省泸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人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上诉

称： 

      （1） 一审认定方军的行为及责任错误。郭涛将报销的差旅费和促

销费票据交给方军，不是委托方军保管，而是委托方军到上诉人公司财

务部门报销；郭涛应向方军主张已经报销的差旅费和促销费，不应向上

诉人主张已经支付的差旅费和促销费。方军代理郭涛报销差旅费和促销

费的行为，不是上诉人赋予的职务行为，法律责任不应由上诉人承担，



应由郭涛或方军承担。 

      （2）一审认定报销程序错误。原告的报销程序不是销售人员先垫

支、后报销差旅费和促销费，而是销售人员先借款，后冲抵差旅费和促

销费。 

      （3）一审认定冲抵借款金额错误。原告将郭涛的票据金额17704

2元的差旅费不是冲抵郭涛的借款，而是冲抵方军的借款；即便是冲抵

郭涛的借款，也不是冲抵98000元，尚有79042元未领取，而是冲抵1

08000元，只有69042元未领取。 

      （4）一审认定票据丢失责任错误。上诉人的财务部门在郭涛关于

票据丢失说明书上签署“由于经办人员原始单据丢失，财务无法核实”

意见，并非是上诉人自认责任，而是指郭涛或方军丢失票据，上诉人的

财务部门无法核实、报销。上诉请求二审法院秉公执法，严格依法办

事，依法裁判。被上诉人郭涛辩称：一审认定方军的行为是履行上诉人

所设四川销售片区赋予的职责，以及被上诉人郭涛未领取已经核准报

销、应当得到差旅费 79042元和未报销、应当得到促销费53793元，

都是正确的。被上诉人在为上诉人提供劳动中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保

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方军辩称： 

      （1）劳工以第三人身份参加劳动债权诉讼没有劳动法理和法律依

据。《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虽然规定了在劳动争议案件中设立第三人

参加诉讼的制度，但目的在于保护劳工的合法权益，仅限于劳动合同违

约、侵权案件，不包括劳动债权案件，即劳动债权争议案件没有第三人

诉讼制度，更没有劳工作为劳动债权争议案件第三人参加诉讼、承担履

行劳动债权义务的规定。如果劳动债权争议设立劳工以第三人身份参加

诉讼的制度，则意味着劳工为雇主承担劳动债权诉讼风险，意味着劳工

相互承担劳动债权诉讼风险，免除或减轻雇主的劳动债权诉讼风险。这

与劳动法理和法律精神相违背。 

      （2）被答辩人认定答辩人领取郭涛的出差费用，没有事实根据。

郭涛2000年5月至2001年12月在四川片区从事销售工作期间产生的出



差费用177042元，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由方军领取；促销费用53793

元，单据由方军代郭涛转交给了上诉人的财务部后，上诉人的财务经办

人员将该原始单据丢失，并非方军丢失。 

      （3）一审程序不当。一审认定方军是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

公司聘用的劳工，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与郭涛的争议是劳动

债权争议，应当驳回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要求方军以第三人

身份参加诉讼的请求。一审没有驳回该请求是不当的，请求二审法院依

法裁定驳回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申请方军以第三人身份参加

劳动债权诉讼和要求方军承担偿付郭涛的劳动债权法律责任的请求。  

      2、二审事实和证据 

      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查明：被上诉人郭涛自

从2000年5月在上诉人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从事销售工作，

具体从事上诉人所设四川销售片区的南充、遂宁、阆中等地的销售工

作。被上诉人方军系上诉人聘用的职工，负责上诉人在四川销售片区的

办公室协调及后勤工作，不是财务专职人员。按照上诉人及所设销售片

区规定，销售人员产生的差旅费和经销商处所产生的促销费用，销售人

员可先向上诉人借支，再凭票据到上诉人的财务部门报销。至2001年1

2月期间，被上诉人郭涛将总金额177042元的差旅费凭证交被上诉人方

军，由方军在上诉人处进行财务报销。其中98000元冲抵了郭涛的借

款。在余下的79042元中，上诉人称包含了10000元出差补助，应当扣

减，并提供了相应证据材料；郭涛否认包含了补助款，并称正是由于领

取了10000元补助款，才将应报补助每天140元减为每天90元填报，即

已经在填报补助时少报了10000元，但未举出相应证据予以证明。郭涛

另有53793元促销费票据交方军，方军在与财务部门的移交过程中经办

人员将原始票据丢失，郭涛因此未领取此笔费用。但此笔费用是依据上

诉人制定的促销方案产生的。二审认定事实的证据同一审。  

      3、二审判案理由 

      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上诉人郭涛在上诉人泸州老窖

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从事经销工作期间，于2000年5月至2001年12

月产生的出差费用177042元，上诉人应当依据其合法的财务管理规定

予以报销。上诉人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抵扣被上诉人郭涛的



借支款98000元后，还有79042元出差费应当支付。上诉人主张这790

42元中包含了郭涛已从公司领取的补助10000元，应予扣减，有证据证

明，本院予以支持；郭涛辩称自己填报销补助时已自行少报补助费100

00元，不应当扣减，但无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就该部

分事实的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该部分事实错误，应

予纠正。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郭涛支付69042元。被上诉人郭涛履行促

销职责以及产生相应费用的事实，有促销方案、被上诉人郭涛和方军的

陈述、上诉人的自认、以及原始票据丢失后相关补证材料在案佐证，应

予确认。促销费的原始票据丢失，责任不在被上诉人郭涛，而是上诉人

的经办人员。上诉人应对其经办人员职务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上

诉人所持郭涛不能提供丢失了的促销原始票据就不给付促销费的主张，

没有法律依据，不应支持。郭涛主张53793元促销费的原始票据由上诉

人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经办人员丢失，因而未领取该笔费

用，应当由上诉人承担给付法律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

方军作为上诉人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聘用的员工，负责公司

在四川片区销售处办公室协调及后勤工作。方军为郭涛代转报销单据的

行为属职务行为，应由上诉人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为方军的

职务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劳动争议案件经仲裁裁决后，无论何方不服仲

裁裁决提起诉讼，人民法院都应当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作出实体裁

判。上诉人在本案中属义务主体，不服劳动仲裁裁决提起诉讼，与权利

主体提起诉讼不被人民法院支持而驳回诉讼请求是不一样的。一审判决

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当，依法应予纠正。  

      4、二审定案结论 

      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于2006年6月23日作出如下判

决：一、撤销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2006）江阳民初字第486

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后5日内支付被上诉人郭涛出差费用69042元和促销费用53793元，共

计122835元。一审案件诉讼费5890元，上诉案件诉讼费5890元，均

由上诉人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负担。 

      七、解说本案涉及3个法律问题：  

      1、劳动债权诉讼第三人 



      劳动债权，是指因劳动关系而发生的债权，即基于雇主拖欠劳工劳

动酬金、劳动保险费、解除劳动合同而应支付给劳工的劳动补偿金等事

实，劳工请求雇主给付一定金钱的权利。劳动债权包括三个部分：一是

雇主拖欠劳动酬金（包括工资、福利、差旅费等）产生的劳动酬金支付

请求权；二是雇主拖欠劳工的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工伤保险金、

医疗保险金等社会保险费产生的劳动保险费请求权；三是雇主解除劳动

合同而应支付给劳工的劳动补偿金。劳动债权的权利人是劳工，义务人

是雇主。劳动债权诉讼，是指劳工申请司法救济劳动酬金、劳动保险

费、劳动补偿金权利的行为。劳动债权诉讼当事人为劳工和雇主。 

      劳动争议案件第三人，是指与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直接利害

关系，因而参加到原、被告已经开始的劳动争议诉讼中来进行诉讼的当

事人。《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22条规定：“与劳动争议案件的处

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可以申请参加仲裁活动或者由仲裁委员会

通知其参加仲裁活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尚未解除劳动合同

的劳动者，原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劳动争议，可以列新的用人单位

为第三人。原用人单位以新的用人单位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可

以列劳动者为第三人。原用人单位以新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共同侵权为

由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新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列为共同被告。”第十二

条规定：“劳动者在用人单位与其他平等主体之间的承包经营期间，与

发包方和承包方双方或者一方发生劳动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

应当将承包方和发包方作为当事人。” 

      由上述规定可知，法律设定劳动争议案件第三人诉讼制度在于：

（1）着意保护劳工的合法权益；（2）第三人仅限于劳动合同违约、侵

权案件，不包括劳动债权案件，即劳动债权争议案件没有第三人诉讼制

度，更没有劳工作为劳动债权争议案件第三人参加诉讼、承担履行劳动

债权义务的规定。如果劳动债权争议设立劳工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的

制度，则意味着劳工为雇主承担劳动债权诉讼风险，意味着劳工相互承

担劳动债权诉讼风险，免除或减轻雇主的劳动债权诉讼风险。这与劳动

法理和法律精神相违背。 

      本案郭涛向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主张的“债权”，不是

原、被告之间因商业关系、商事行为产生的商业债权，也不是原、被告



之间因侵权关系、侵权行为产生的侵权之债，而是原、被告之间因劳动

关系、劳动行为产生的差旅费和促销费之债，即劳动债权。根据《民事

诉讼法》和《劳动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解决劳动债权与其他债权的程

序不同。解决劳动债权争议应当先经劳动争议仲裁程序，当事人为劳动

者和用人单位两方，没有第三人，当事人对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不服时，

可启动民事诉讼程序；解决其他债权争议，没有劳动争议仲裁程序，当

事人为债权人、债务人以及第三人。本案原、被告之间因劳动关系、劳

动行为产生的劳动债权，依法应当先经劳动争议仲裁程序，后行民事诉

讼程序；当事人为债权人——劳工（被告），债务人——雇主（原

告），不应当有第三人。本案被告坚持创设“第三人”参加诉讼制度，

意图由“第三人”为其承担劳动债权诉讼风险，没有法律依据，应属违

反法律规定的行为，不应获得法院支持。两审法院虽然将第三人方军不

应参加诉讼的意见在判决书中完整表述，但仍然通知方军以第三人身份

参加劳动债权诉讼，且对方军不应参加诉讼的意见不予裁决，极为不

当。  

      2、劳动争议诉讼时效 

      劳动争议仲裁（诉讼）时效，是指劳工（劳动者、雇员）申请仲裁

或诉讼解决与雇主（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争议的时间段。确定劳动争

议仲裁（诉讼）时效，应从有利于保护劳工合法权益出发，应与民事诉

讼关于时效延长、中断、中止的规定相一致。现行《劳动法》规定，劳

动争议仲裁时效为60日。劳动争议仲裁时效与劳动争议起算点密切相

关。劳动争议起算点，是指劳工与雇主发生劳动争议的时间点。一般情

况下，劳动争议起算点从劳工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雇主侵害，且

主张权利与雇主发生争议之日起计算；特殊情况下，劳动争议起算点从

劳工主张劳动权利遭遇不可抗力或者权利难以行使的阻力消除之日起计

算。劳工维权遭遇不可抗力或者权利难以行使阻力，实质就是劳动争议

时效得以延长、中断、中止的正当事由。因此。劳工因不可抗力或者有

其它正当理由超过劳动争议时效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也应当受理。

因为：  

      （1）法理依据。从合理性上讲，争议的发生需要以当事人一方知

道其权利被侵害，并且能够、敢于或愿意与对方争议为前提。若当事人

一方尚不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或者虽知道其权利被侵害却不能、不敢或

不愿与对方争议，就不可能发生争议。如仅有雇主拖欠劳工工薪的事



实，但双方并无争议，则不发生仲裁时效关于60日期限的规定从拖欠工

薪之日起算问题。没有发生劳动争议，则劳动争议仲裁时效起算点就不

存在。现实中，处于弱者地位的劳工，其权利被侵害而不知道，即使知

道其权利被侵害而不能、不敢或不愿与雇主争议，是常见的现象。《劳

动法》关于时效的立法初衷是为了及时有效的解决矛盾，提高仲裁部门

办事效率，减少案件的积累。然而，由于劳动关系的从属性，劳工与雇

主发生劳动争议时往往先通过内部反映或行政途径的方式寻求保护；加

之雇主与劳工之间存在隶属关系，劳工或担心与雇主争议而丧失劳动岗

位，或害怕报复不愿与雇主搞僵，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申请仲裁。如果

基于上述原因导致劳工权利丧失，则劳动争议仲裁申请时效不但不是维

护劳工权益的法宝，反成为维护劳工利益的羁绊；如果因为劳工通过内

部反映寻求解决劳动争议的行为就造成了劳工实体权利的丧失，岂不是

对劳工十分不公？与社会正义的基本理念想悖。何况劳动法还鼓励劳工

通过协商解决纠纷。拖欠工资、福利、社会保险费、差旅费等是否发生

争议，主动权应当掌握在劳工手中。作为劳动关系主体的雇主和劳工，

形式上地位是平等的，但实质上是不平等的，他们之间还有一种管理和

被管理的隶属关系。雇主所作的行为（包括拖欠工资）具有积极、主动

和权利干预的性质，而劳工对此行为则具有消极的性质。劳工如果逆来

顺受，容忍雇主的拖欠行为，就不应当视作发生了劳动争议。只有提起

劳动仲裁或向企业内的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提出主张，才应当被认为是

法律意义上的抗辩和权利防卫。因此，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应根据具体情

况，以劳工明示形式向雇主表示异议之日，或以雇主明示拒绝支付劳动

报酬时，或从劳工实际追偿之日起算。最高人民法院于2004年9月30日

公布的《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十三条规定，明确劳

动争议发生之日为：① 用人单位拒绝支付债务或者承诺支付债务的期限

届满之日；② 双方未明确债务偿付期限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

③ 解除劳动关系，用人单位不能举证证明解除时间的，劳动者主张权利

之日。为更有利于保障劳工维权，劳动争议仲裁时效制度除设置60日的

期间制度外，还应当设置时效中止、中断、延长制度。仲裁时效中止，

是指在仲裁时效进行至期间的最后时段内，因法定的客观事由阻碍劳工

行使请求权的，暂时停止仲裁试销期间的计算，待阻碍事由消除后，仲

裁时效期间继续进行的制度。劳动争议仲裁时效中止事由应包括：不可

抗力的自然和人为因素，受到威胁恐吓等事由。仲裁时效期间的最后时

段以15日为宜。仲裁时效中断，是指在仲裁时效进行期间发生了法定的

与劳工不行使权利相反的事由，使已经经过的时效期间归于无效，仲裁

时效期间重新起算的制度。劳动争议仲裁时效中断事由应包括：向雇主



提出请求、向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向上级行政主管机关反映事实情

况、向当地政府告状而主张权利，雇主同意履行劳动债务等事由。劳工

如能证明在仲裁时效内提出过权利主张，劳动争议仲裁时效应当从其主

张权利之日起重新计算。仲裁时效延长，是指因劳工因特殊事由未在法

定的仲裁时效期间行使权利，仲裁时效完成后，由仲裁庭决定对仲裁期

间予以延长的制度。这种特殊事由是指阻碍劳工在法定仲裁时效期间行

事权利的客观障碍，包括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等。为保障劳工权

利，劳动合同依法解除或终止后，雇主未向劳工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

合同的证明，或者未为劳工办理档案、社会保险关系移转手续，劳工因

此要求雇主办理相关证明或手续的，不受仲裁申请期间的限制。  

      （2）法律依据。国务院于1993年发布施行的《企业劳动争议处理

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

利被侵害之日起六个月内，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

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它正当理由超过前款规定的申请仲裁时效的，仲裁

委员会应当受理。”原劳动部劳部发[1995]338号《关于劳动争议仲裁

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指出：“《劳动法》第八十二条对一般情况申请

仲裁时效作了规定，《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是对特殊情况的

特殊规定，应当继续执行。”原劳动部办公厅劳办发[1996]215号文

《〈关于临时工的用工形式是否存在等问题的请示〉的复函》第三条规

定：“依据《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

人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它正当理由超过前款规定的申请仲裁时效的，仲

裁委员会应当受理。职工对开除或除名决定不服，向用人单位（或上级

领导机关）提出申诉，应属于有正当理由，所以，职工对于用人单位

（或上级领导机关）重新答复不服而申请仲裁的，重新答复的时间应视

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4号）第三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

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六

十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通知，当事人不服，

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

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本案郭涛主张

的差旅费和促销费，产生于2000年5月至2001年12月期间，诉讼（仲

裁）主张权利于2004年12月。根据上述法理和法律分析，郭涛主张差

旅费和促销费没有超过仲裁（诉讼）时效。对此，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

司销售公司没有异议是正确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没有驳

回郭涛的诉讼请求也是正确的。  



【返回】  

      3、劳动争议诉讼裁判结论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解决劳动争议，应当以裁决方式，

对程序和实体争议作出裁决。实体裁决是明确争议双方的权利义务。劳

动争议案件经仲裁裁决后，无论何方不服仲裁裁决提起诉讼，该裁决都

不发生法律效力。劳动争议双方的权利义务有待人民法院予以确定。人

民法院对不服仲裁裁决提起的诉讼，应当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作出

实体裁判。劳动争议义务主体不服劳动仲裁裁决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

不支持义务主体的主张时，应当直接裁判义务主体履行义务，不应裁判

驳回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支持义务主体的主张时，也应直接裁判明确义

务主体是否履行义务，或履行义务的范围、方式、时间等，不应裁判驳

回诉讼请求。劳动争议权利主体不服劳动仲裁裁决提起诉讼的，人民法

院不支持权利主体的主张时，应当直接裁判驳回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支

持权利主体的主张时，应当直接裁判明确权利主体的权利，以及义务主

体履行义务的范围、方式、时间等，不应裁判驳回诉讼请求。因此，劳

动争议诉讼裁判驳回诉讼请求，仅限于劳动争议的权利主体提起诉讼的

主张不被人民法院支持时，不扩大于其他情形的劳动争议诉讼。本案泸

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属劳动争议义务主体，不服劳动仲裁裁决

提起诉讼，其主张不被人民法院支持，应当直接裁判其履行义务，不应

裁判驳回诉讼请求。一审判决驳回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的诉

讼请求不当，依法应予纠正。二审法院改判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

公司于判决生效后5日内支付郭涛出差费用69042元和促销费用53793

元是正确的。 

(作者:白联洲系泸州市法学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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